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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摘　 要〕维特根斯坦认为 ２０ 世纪初出现的数学基础三大流派之间的不同争论ꎬ实际上都是源于对数学基

础问题的认识论思考的混淆ꎬ即他们没有从语言句法角度对数学基础问题做出真正的澄清ꎮ 维特根斯坦认为数

学本质上并不需要任何基础ꎬ无论逻辑还是元数学都不能成为数学的基础ꎮ 数学是由计算构成的自为的系统ꎬ
不同的系统之间具有不同的句法规则ꎬ数学命题是一种语法规则表述ꎬ具有规范性的地位ꎬ这种规范性既不来自

于逻辑公理ꎬ也不是来自于无矛盾证明或人类心灵的直觉力量ꎬ而最终在于人类的生活实践之中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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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为了应对 ２０ 世纪之初的数学基础危机ꎬ数
学家们通过对数学基础问题的研究ꎬ形成了三大

流派来试图化解这场危机ꎬ弗雷格 － 罗素的逻辑

主义试图将数学还原为逻辑ꎬ认为作为数学基础

的数本身需要重新进行定义ꎻ以希尔伯特为代表

的元数学认为有必要通过公理化方式对数学公

理进行严格的无矛盾证明ꎬ以消除隐藏的矛盾ꎻ
而直觉主义则认为人类的心灵的基本直觉可以

解释所有数的产生ꎮ 三大流派之间互相争论不

休ꎮ 维特根斯坦在批判地考察不同数学家工作

的基础上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数学哲学思想ꎮ 在

维特根斯坦看来ꎬ三大派关于数学基础问题的观

点都充满了许多认识论的混淆ꎬ在数学基础问题

上需要的是逻辑语法的澄清ꎬ而不是各种认识论

的理论建构ꎮ

一、形式与概念:逻辑不是数学的基础

维特根斯坦认为弗雷格 － 罗素的逻辑主义

中存在严重的混淆ꎬ弗雷格 － 罗素认为数学的基

础在于逻辑ꎬ极力主张将数学特别是算术还原为

逻辑ꎮ 但是ꎬ他们都没有追问:数学需要逻辑作

为其基础么? 对此ꎬ维特根斯坦认为回答是否定

的ꎮ 他说:“逻辑也不是元数学 (Ｍｅｔａｍａｔｈｅｍａ￣
ｔｉｋ)ꎻ也就是说ꎬ通过逻辑计算的工作也不可能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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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数学的基本真理ꎮ (通过罗素ꎬ但是特别

是通过怀特海ꎬ一种伪精确性进入了哲学ꎬ它是

实际精确性的最坏的敌人ꎮ 在这里ꎬ这种错误的

根源在于:一种计算可能是数学的数学的基础ꎮ)
数并不是一个‘基本的数学概念’ꎮ 在相当多的

计算中并没有谈到数ꎮ” 〔１〕

维特根斯坦认为ꎬ弗雷格和罗素的逻辑主义

试图通过对数进行定义为数学奠基的做法ꎬ是对

于数学基础问题的根本误解之一ꎮ 他们以为数

学的基础在于数本身ꎬ只要给出数一种新的严格

的逻辑定义ꎬ就可以将一切数学公理或定理(特
别是算术的基本定理)还原为逻辑ꎮ 而在维特根

斯坦看来ꎬ数并不是数学的最基础的概念ꎬ因为

数学中还存在其他的各种不同的计算领域ꎬ其中

并没有出现数ꎮ 我们不能否认这些计算领域也

属于数学研究范围ꎮ 弗雷格和罗素之所以会坚

持以上看法ꎬ主要归咎于他们没有看到数学演算

是在自为的完整的体系中进行的ꎬ而这些计算根

据不同的规则构成了不同系统ꎮ 维特根斯坦写

道:“一个系统是否以一些最初的原则为基础ꎬ或
者是否最终从它发展起来ꎬ这是不同的两码事ꎮ
逻辑和数学并不以公理为基础ꎮ” 〔２〕 在维特

根斯坦看来ꎬ弗雷格和罗素的逻辑主义之所以是

错误的就在于他们没有对数学本身进行逻辑句

法方面的研究和分析ꎬ而只是从一般的认识论的

先入之见着眼ꎬ认为数学需要逻辑分析作为其基

础ꎬ他们在数学基础问题上的看法充满了混淆ꎮ
另外ꎬ维特根斯坦认为ꎬ弗雷格和罗素等人

试图从逻辑角度给数下定义本身也存在很多问

题ꎮ 弗雷格和罗素都试图从集合或类的角度重

新定义数ꎮ 比如ꎬ弗雷格在«算术基础» 中说:
“适合 Ｆ 这个概念的数是‘与 Ｆ 这个概念等数

的’(ｇｌｅｉｃｈｚａｈｌｉｇ)这个概念的外延ꎮ” 〔３〕弗雷格认

为ꎬ为了确定数这个概念ꎬ必须借助于等数即两

个集合之间的一一对应来定义ꎬ也就是说ꎬ如果

Ｆ 这个概念与 Ｇ 这个概念是等数的ꎬ那么属于 Ｆ
这个概念的数就与属于 Ｇ 这个概念的数相等ꎮ
罗素在«数理哲学导论»中也表达了相同的看

法ꎬ认为数本身表示的是一个类或集合ꎮ “很明

显ꎬ数就是将某些集合ꎬ即那些有给定项数的结

合ꎬ归结在一起的一种方法ꎮ” “所谓数就是某一

个类的数ꎮ” 〔４〕而维特根斯坦认为ꎬ弗雷格和罗素

都是将数定义为一个集合或类的概念ꎬ而这种从

概念角度来理解数的做法在认识论上是充满混

淆的ꎮ
因为这里根本的问题则是:数是两个集合的

相等概念么? 对此ꎬ维特根斯坦的回答是否定

的ꎮ 他认为数不是概念(Ｂｅｇｒｉｆｆ)ꎬ而是形式(Ｆｏｒ￣
ｍｅｎ)ꎮ “所有意义相同的集合具有与其他组成

部分一样多的数目ꎬ这确实是正确的ꎮ 但是对集

合的说明并不是对数的说明ꎮ 对于数字的

说明是多少ꎬ而不是说明数目相等ꎮ” 〔５〕维特根斯

坦认为ꎬ如果把数定义为集合或集合之间数目的

相等的话ꎬ那么ꎬ数字 ３ 的本质就意味着像 ３ 个

东西属于其中的那些性质所表明的那样的多ꎬ比
如 ３ 把椅子ꎬ３ 只杯子等等ꎮ 他认为ꎬ我们这里

所遇到的问题在于ꎬ我们所谈到的并不是实际特

性的外延ꎬ而是使得描述这些特性得以可能的东

西ꎮ 数学中数字之间的秩序是以数字的句法

(ｓｙｎｔａｘ)为基础的ꎬ而不是以它们的实际特性为

基础的ꎮ “３ 个组合的集合与数字 ３ 的区别就像

大脑的作用与意识状态的区别一样ꎮ 弗雷格 －
罗素的定义是错误的ꎬ因为它没有说明证实的方

法(Ｍｅｔｈｏｄｅ ｄｅｒ Ｖｅｒｉｆｉｋａｔｉｏｎ)ꎮ” 〔６〕

弗雷格 － 罗素关于数的定义先通过构建相

应的集合来给数下定义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倒因

为果ꎬ他们在构建集合的过程中已经预设了数目

的存在了ꎬ因而这里存在着循环定义之嫌ꎮ 弗雷

格通过两个集合外延数目相等来为数下定义的

做法是将相等的概念放在数的概念之先ꎬ而相等

这个概念本身则需要用数来加以说明的ꎮ 比如ꎬ
我有 １２ 只杯子ꎬ现在按照每个杯子来分配 １ 个

汤匙ꎮ 那么ꎬ这里的分配是如何进行的呢? 如果

有人说ꎬ我“可以”把汤匙分配给杯子ꎮ 维特根

斯坦认为这里的“可以”肯定不意味着我具有把

汤匙分配给杯子的物理力量ꎬ而是意味语言上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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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种可能性ꎬ因为这里的杯子和汤匙的数目正好

是相等的ꎬ所以只有先有相等的概念ꎬ我才“可
以”为每个杯子分配 １ 个汤匙ꎮ “我必须事先以

数的概念为前提了ꎮ 不是分配(Ｚｕｏｒｄｎｕｎｇ)决定

数(Ｚａｈｌ)ꎬ而是数使得分配成为可能ꎮ 因此ꎬ人
们不能通过分配来说明数字ꎮ 人们不能把数字

概念建立在分配的基础之上ꎮ” 〔７〕正如有学者指

出:“维特根斯坦的策略ꎬ简单地说ꎬ就是通过拒

绝承认相等关系概念先于数的观念ꎬ如果后者先

于前者的话ꎬ那么弗雷格分析数的相等就会涉及

到循环ꎮ” 〔８〕可见ꎬ弗雷格不能成功地为数的本质

下定义ꎮ
进而ꎬ维特根斯坦总结认为弗雷格 － 罗素的

整个逻辑都是以将概念与形式相混淆为基础的ꎮ
数不是概念ꎮ 人们不能普遍化地得到数ꎮ 弗雷

格和罗素是在错误的方向上探寻数的本质的ꎮ
数字 ３ 根本不是对单个的 ３ 的组合进行普遍化

而产生的东西ꎬ数字 ３ 不是 ３ 的组合的共同的特

性ꎬ而是共同的形式ꎮ 算术的命题并不表示普遍

的规律ꎮ “数是形式ꎮ 数的表达式是一个出现在

命题中的图像ꎮ 数字就相当于定义所显示

的东西ꎮ 数的表示方法就是描绘的方法ꎬ数
在符号中显现( ｚｅｉｇｔ ｓｉｃｈ)出来ꎮ” 〔９〕 数的本质在

于形式ꎬ而不是这种普遍化的概念特性ꎮ 形式表

示的是一种可能性(Ｍöｇｌｉｃｈｋｅｉｔ)ꎬ而不是现实性

(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)ꎮ 弗雷格和罗素的关于数的定义

做法就是混淆了可能性和现实性之间的区别ꎮ
我们一般这样说ꎬ２ ＋ ２ ＝ ４ 意味着ꎬ“凡是有 ４ 个

对象的地方ꎬ总存在着两两相加的可能性”ꎬ〔１０〕

这种可能性只涉及意义ꎬ而不涉及句子的实际真

实性ꎮ

二、演算与散文:元数学是不存在的

维特根斯坦还认为希尔伯特等人所主张的

元数学(Ｍｅｔａ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ｋ)的观念中也充满了混

淆ꎬ元数学也是不可能的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

代ꎬ希尔伯特就提出了他的元数学计划ꎬ主张要

仔细严格地形式化数学的每个分支及其逻辑ꎬ然

后去研究该形式系统以确认它们是无矛盾

的ꎮ〔１１〕希尔伯特在其著名论文“论无限”中曾经

这样描述这一计划的目标ꎮ “促使我们去发现这

一道路的想法以及我们想推进的目标是这些:第
一ꎬ我们应该仔细地研究形成观念的方法以及那

些成果丰硕的推论模型ꎻ我们应该看护它们ꎬ支
持它们ꎬ使得它们有用ꎮ 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康

托尔(Ｃａｎｔｏｒ)为我们创造的乐园中赶出来ꎮ 第

二ꎬ我们必须像在没人质疑的初等数论中那样普

遍可靠地做出各种推论ꎬ在那里ꎬ矛盾或悖论的

出现仅仅是由于我们的粗心大意ꎮ” 〔１２〕希尔伯

特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发展出了一整套的关于

形式系统无矛盾证明的东西ꎬ以便一劳永逸地建

立起对于数学演绎方法的确信ꎮ
维特根斯坦认为希尔伯特的计划背后隐藏

的是诸多的认识论的混淆ꎬ这些混淆是以对数学

基础问题的曲解为基础的ꎮ 维特根斯坦多次强

调ꎬ希尔伯特式的元数学是不可能的ꎮ 维特根斯

坦说:“在任何本质的意义上都不可能有元数

学ꎮ” 〔１３〕他说:“不存在元数学ꎮ” 〔１４〕 “字符演算

(Ｂｕｃｈｓｔａｂｅｎｒｅｃｈｎｕｎｇ)系统是一种新的演算法ꎻ
但是它与通常的数字演算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元

演算(Ｍｅｔａｋａｌｋüｌ)和演算( ｋａｌｋüｌ)之间的关系ꎮ
字符演算不是一种理论ꎬ这是关键ꎮ 希尔伯

特的‘元数学’必定暴露出其伪数学( ｖｅｒｋａｐｐｔｅ
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ｋ)的原形ꎮ” 〔１５〕在维特根斯坦看来ꎬ希
尔伯特所提倡的那套关于字符演算的系统并不

能称为元演算或元数学ꎬ它和数学中存在的其他

的演算系统一样ꎬ不过是一种新的数学演算系统

而已ꎮ 为此ꎬ维特根斯坦分析了希尔伯特计划提

出背后所隐含的认识论的前提ꎮ
希尔伯特提出元数学这一计划的隐含的认

识前提主要有:其一ꎬ为了建立对于数学以及科

学确信的信心ꎬ有必要通过证明相关的形式系统

(通过公理化证明)消除数学基础研究中产生的

危机(由罗素等人发现的悖论所带来的)带来的

担忧ꎻ其二ꎬ可以在康托尔、弗雷格、戴德金等人

的集合论的基础上ꎬ重新为数学奠基ꎬ即通过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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矛盾(一致性)证明来揭露隐藏的矛盾ꎮ 根据维

特根斯坦的分析ꎬ希尔伯特计划的以上的认识论

思考中包含着以下误解:
第一ꎬ希尔伯特出于对隐藏的矛盾的担忧ꎬ

所以才强调无矛盾证明的必要性ꎬ而这在维特根

斯坦看来是出于对数学本性与矛盾之间关系的

本质的曲解ꎮ 维特根斯坦分析了数学无矛盾问

题的两个来源ꎬ其一是来自非欧几何学的观念ꎬ
即非欧几何正是由于欧氏几何的第五条公理即

平行公理的修正而出现的ꎬ因为数学家发现ꎬ平
行公理的修正与前 ４ 条公理之间并不产生矛盾ꎬ
可以推导出一个不同于欧氏几何的非欧几何ꎬ那
么非欧几何和欧氏几何之间是矛盾的关系吗?
维特根斯坦认为ꎬ这是两个不同的几何系统ꎬ我
们根本不能谈到矛盾ꎮ 因为一个在欧氏几何中

的三角形的内角和是 １８０ ̊与一个非欧几何中三

角形是 １８１ ꎬ̊这里谈不上矛盾或不矛盾ꎬ只是演

算规则不同而已ꎻ其二是由于担心在数学基础中

出现像布拉里 － 福蒂(Ｂｕｒａｌｉ － Ｆｏｒｔｉ)、罗素等悖

论ꎬ所以希尔伯特才强调有必要对数学中形式系

统进行严格的公理化的证明ꎮ 维特根斯坦写道:
“我读过希尔伯特关于无矛盾 (Ｗｉｄｅｒｓｐｒｕｃｈｓ￣
ｆｒｅｉｈｅｉｔ)的著作ꎮ 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完全是错

误的ꎮ 我想问:数学根本上是否可能充满矛

盾?” 〔１６〕维特根斯坦认为ꎬ希尔伯特将“０≠０”或
“ａ≠ａ”作为典型的矛盾的做法是无意义的ꎮ 因

为在他看来ꎬ数学本身是各种演算(ｋａｌｋüｌ)组成

的系统ꎬ这些系统本身是有序的(Ｏｒｄｎｕｎｇ)ꎮ
维特根斯坦认为ꎬ人们之所以会说数学中产

生了矛盾ꎬ实际源于人们从演算中抽身出来ꎬ比
如ꎬ所有的数都有这种性质ꎬ而 １７ 这个数没有这

种性质ꎬ所以矛盾就这样产生了ꎮ 我们有必要对

数学中的隐藏的矛盾感到担忧么? 维特根斯坦

认为ꎬ 谈论 “隐藏的矛盾” ( ｖｅｒｓｔｅｃｋｔｅ Ｗｉｄｅｒ￣
ｓｐｒｕｃｈ)这种说法根本上是无意义的ꎬ我们不需

要对数学中“隐藏的矛盾”感到担忧ꎬ而需要澄

清“矛盾”一词真正的用法规则ꎮ 他认为:“只有

当矛盾在此出现ꎬ矛盾才是矛盾ꎮ 人们有一种观

念ꎬ以为一开始矛盾就可能隐藏在公理中ꎬ只是

人们没有看出来ꎮ 如结核病ꎬ病人并没有任何预

知ꎬ有一天他死了ꎮ 所以ꎬ人们也以为ꎬ有一天ꎬ
隐藏着的矛盾可能就冒出来了ꎬ于是灾难就降临

了ꎮ” 〔１７〕维特根斯坦认为ꎬ逻辑意义上的“矛盾”
只能出现于真假游戏中ꎬ矛盾的意义在于:“Ｐ. ~
Ｐ”ꎮ 不能谈论真和假的地方ꎬ也就谈不上矛盾ꎮ

希尔伯特主张从元数学角度对数学公理系

统进行一致性证明的努力实际上根源于对隐藏

的矛盾的担忧ꎬ对此ꎬ有学者指出:“维特根斯坦

的策略不是去反驳希尔伯特关于一致性具体观

点ꎬ而是通过表明希尔伯特的焦虑源于他对于数

学真理观念的错误理解而排除这一任务ꎮ” 〔１８〕 希

尔伯特接受了传统的观点即在“数学事实”和

“数学知识”之间做了区分ꎬ以为数学命题的目

的就是为了陈述客观存在的数学事实ꎬ因此ꎬ他
才会对数学命题表达的真理与数学事实之间的

一致性产生了怀疑ꎮ 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ꎬ数学

命题不是陈述客观存在的数学事实ꎬ而只是一种

句法规则的表达ꎬ那种以为存在客观的数学事实

的观点是数学柏拉图主义〔１９〕ꎬ是完全不得要领

的ꎮ
第二ꎬ对于数学中无矛盾证明的过分迷信ꎮ

然而ꎬ实际上ꎬ数学基础中出现的所谓的布拉

里 －福蒂、罗素等各种悖论根本就与数学中的矛

盾无关ꎮ 以上悖论的出现是由于人们所用的语

言本身出了问题ꎬ而不是在于数学演算自身ꎮ 人

们经常使用饱含歧义的语词刻画这些产生所谓

悖论的情形ꎮ “因此ꎬ解决悖论就在于ꎬ用精确的

表达式来代替含糊的表达式ꎮ 所以ꎬ是通过分析

(Ａｎａｌｙｓｅ)ꎬ而不是通过证明(Ｂｅｗｅｉｓ)ꎬ悖论才会

消失ꎮ” 〔２０〕证明并不能消除数学中存在的矛盾ꎬ
证明只能证明的东西ꎬ不可能说的更多ꎮ 需要做

的是分析ꎬ而不是证明ꎮ “从证实主义的观点来

看ꎬ试图证明算术的一致性并不能合法地被描述

为真正的数学研究ꎮ” 〔２１〕

第三ꎬ混淆了演算和散文之间的区别ꎮ 维特

根斯坦认为希尔伯特的元数学实际上是出于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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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演算(ｋａｌｋüｌ)和散文(Ｐｒｏｓａ)之间关系的混淆

所致ꎮ 维特根斯坦认为ꎬ数学完全是由演算构成

的ꎬ在数学的演算中并不存在元数学的位置ꎮ 元

数学的计划被人们看作是对数学的系统本身提

出各种的命题或理论ꎬ这是令人误导的ꎮ “一种

形式的数学‘元数学语言’并不能表达关于数学

的命题ꎮ” 〔２２〕元数学的语言如果离开了数学的演

算ꎬ充其量只能算作散文ꎬ只能被理解为在语言

层面上对于数学演算的一种新的描述ꎮ 所以ꎬ维
特根斯坦指出:“通过分析而被消除的东西就是

在演算法中出现的名称和提示ꎬ因而也就是我想

要称之为散文的东西ꎮ 在演算与散文之间做出

严格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ꎮ 一旦人们明确了这

一区分ꎬ所有诸如无矛盾性、独立性等等的问题

也就烟消云散了ꎮ” 〔２３〕最终ꎬ在维特根斯坦眼中ꎬ
“希尔伯特所说的是数学ꎬ而不是元数学ꎮ 这是

一种新的演算ꎬ 它恰如另一种演算 那 样 有

趣ꎮ” 〔２４〕

三、直觉还是实践:直觉主义数学是胡说

维特根斯坦对布劳威尔在数学基础问题上

所持的直觉主义立场应该是比较熟悉的ꎬ可以

说ꎬ布劳威尔的直觉主义数学引起了维特根斯坦

重新进行数学基础问题思考的兴趣ꎬ但是ꎬ维特

根斯坦对于布劳威尔的直觉主义总体上持批评

态度ꎮ〔２５〕 布劳威尔在强调时间对于数学的重要

性基础之上逐渐发展出一套直觉主义的数学观

点ꎮ 这种直觉主义数学主要强调数学本质上是

人的理想化的精神构造活动的产物ꎬ数学科学的

精确性和可靠性既不在于逻辑主义所讲的逻辑ꎬ
也不在于形式主义所讲的符号本身ꎬ而在于人类

的理智直觉之中ꎮ
１９２８ 年 ３ 月ꎬ布劳威尔在维也纳做了一场

题为“数学、科学与语言”的讲演ꎬ系统地阐释了

他的直觉主义的数学观点ꎮ 他认为ꎬ个人生存意

志的首要模式就是数学的沉思模式ꎬ数学的沉思

模式产生于“时间的”和“因果的”态度两个阶

段ꎮ “前者不过是理智的元现象ꎬ它可以将生命

的一瞬间分裂为两个性质不同的事物ꎬ人们感受

到一个事物产生另外一个事物ꎬ尽管这在人们的

记忆行为中被保存下来ꎮ 通过时间态度而

产生的时间的二( ｔｗｏｎｅｓｓ)———或者两个成员的

时间的表象序列———能够自身被视为一个新的

二的成员之一ꎬ由此而产生了时间的三( ｔｈｒｅｅ￣
ｎｅｓｓ)ꎬ如此等等ꎮ” 〔２６〕 布劳威尔将数的诞生看作

是人的心灵理智行为创造的结果ꎬ时间序列可以

通过人类心灵理智的无限次重复ꎬ产生出无限多

的数ꎮ 布劳威尔认为“所有二( ｔｗｏｎｅｓｓ)的这种

普遍的基质就是数学的元直觉( ｕｒ － 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)ꎬ
它的自我展开就引入了作为概念实在的无限ꎬ具
体说来ꎬ首先它产生了自然数的总体ꎬ然后是实

数总体ꎬ最终是整个纯粹数学ꎮ” 〔２７〕

针对布劳威尔的直觉主义数学思想ꎬ维特根

斯坦很早就表达了不同的批评意见ꎮ 早在«逻辑

哲学论»时期ꎬ维特根斯坦曾经就说:“我们在解

决数学问题时是否需要直觉ꎬ对这个问题必须回

答说ꎬ在这里语言提供了必要的直觉ꎮ” 〔２８〕 在前

期维特根斯坦看来ꎬ数学本质上就是由计算构成

的ꎬ数学中根本不需要专门的直觉来发挥作用ꎬ
计算的语言本身就为人提供了所谓的“直觉”ꎮ
中后期维特根斯坦基本上坚持了这一思想ꎬ他认

为直觉主义尝试借助于人类心灵中的理性直觉

力量来说明数的产生并解释数学公理的做法充

满了认识论的混淆ꎮ
后期维特根斯坦多次对直觉主义的数学观

点提出了批评ꎮ 他曾对于直觉主义所讲的“基本

直觉”这个概念感到很困惑ꎬ认为这个概念难以

理解ꎮ 他说:“当直觉主义者们谈论‘基本直觉’
(Ｇｒｕｎｄ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)———这是一个心理学的过程么?
它是如何进入数学中来的呢? 或者ꎬ他们所表示

的并不仅仅是一种(弗雷格意义上的)元指号

(Ｕｒｚｅｉｃｈｅｎ)ꎬ一种计算的构成部分?” 〔２９〕 维特根

斯坦认为ꎬ直觉主义所谈论的“基本直觉”很可

能是一种心理学的过程ꎬ数学研究和心理学的研

究根本不是一回事ꎮ 他还说:“我们总是听说ꎬ数
学家是靠直觉来工作的ꎬ但是我们并不能体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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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ꎬ这应该是和数学的本质有关的事情ꎮ 我

总是要说:我检查数学家的活动记录ꎻ他们的心

灵的过程ꎬ快乐、压抑、直觉以及事物ꎬ虽然它们

在和其他事物的关系上十分重要ꎬ但是它们和我

无关ꎮ” 〔３０〕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家要做的事情就

是要检查数学家的活动记录ꎬ特别是对数学家的

研究活动进行观察和反思ꎬ而并不是要求我们去

关心数学家的精神状态ꎬ直觉主义者认为可以通

过研究人类的心理过程或现象的本质就可以解

释数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的思路是充满了认识

论的混淆的ꎮ
直觉主义者寻求的“基本直觉” (Ｇｒｕｎｄｉｎｔｕ￣

ｉｔｉｏｎ)并不能真正地说明数学的本质ꎬ数学的本

质不仅是句法规则ꎬ更是一种语言游戏的实践活

动ꎬ直觉主义的“基本直觉”只关注人类内心的

精神状态的描述ꎬ而对人类的数学实践活动本身

视而不见ꎬ就会造成他们不能够真正地弄清楚数

学的语法规则的特点ꎬ不能为人类学习数学知识

提供有力的解释ꎮ 维特根斯坦曾举一个小学生

学习数列的例子来说明这点ꎮ 比如我们教一个

小孩写一列基数系列ꎬ直到教他根据“ ＋ ｎ”这种

形式的命令写下ꎬ０ꎬｎꎬ２ｎꎬ３ｎꎬ等等的形式系列ꎮ
于是教他根据“ ＋ １”的命令写下基数系列ꎬ我们

做了练习ꎬ在 １０００ 以内的数里对学生的理解做

了测验ꎮ 现在我们要求学生根据“ ＋ ２”一直写

到 １０００ 以上ꎬ而到了 １０００ 他写下的是 １０００ꎬ
１００４ꎬ１００８ꎬ１０１２ꎮ 我们看到这个结果后一般会

责备他说“你应该加 ２ꎬ怎么在 １０００ 以后加 ４ 了

呢”ꎮ 如果这个学生回答说ꎬ“是啊ꎬ这不对吗?
我还以为应当这样做呢ꎮ”我们该怎么去说明这

个孩子的理解状况? 或许这个学生的本性就告

诉他 “加 ２ 加到 １０００ꎬ加 ４ 到 ２０００ꎬ 加 ６ 到

３０００” 〔３１〕ꎮ 维特根斯坦举这个例子与我们通常

理解的数学规则相悖ꎬ小孩根据“直觉”意识ꎬ告
诉他 “加 ２ 加到 １０００ꎬ加 ４ 到 ２０００ꎬ 加 ６ 到

３０００”ꎬ在这里ꎬ小孩实际上是对每一步计算都赋

予了直觉的力量ꎬ以为可以通过这种直觉来执行

大人的命令ꎮ 这里的错误是如何发生的呢? 维

特根斯坦强调这里的问题恰恰出在这个小学生

的“直觉本性”之中ꎮ 维特根斯坦对那种希望借

助于人类心灵的直觉来说明数学规则的做法持

拒斥态度ꎬ数学计算中需要的并不是直觉ꎬ而是

“决定”来保证数学语法的规范性和必然性ꎮ
维特根斯坦在接下来说ꎬ“那么ꎬ你归根到底

是说:为了正确地执行‘ ＋ ｎ’的命令ꎬ每一步都

需要新的洞见———直觉ꎮ” “说每一步上都需要

一种直觉ꎬ几乎还不如说在每一步上都需要一个

新的决定(Ｅｎｔｓｃｈｅｉｄｕｎｇ)更正确些ꎮ” 〔３２〕 这里所

谓的“决定”就是强调在数学中存在极强的语法

规则ꎬ它可以规范从计算的一开始ꎬ“ ＋ ２”就必

须无限进行下去ꎬ所以不存在可通过直觉在不同

的步骤上随意曲解的可能性ꎮ 因而ꎬ维特根斯坦

强调指出ꎬ“我们也许会说我们需要的并不是每

一步的直觉ꎬ而是一个决定ꎮ ———实际上两者都

不存在ꎮ 你不可能做出一个决定:你仅仅是做了

一些事情ꎮ 它是关于一个特定实践的问题ꎮ 直

觉主义是彻头彻尾的胡说(ａｌｌ ｂｕｓｈ)ꎮ 除非它意

味一种启示ꎮ” 〔３３〕数学的规则的判定主要是一种

数学实践行为ꎬ因为数学规则通过语言游戏而展

现ꎬ而语言游戏是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生活形式

之中ꎮ “想象一种语言就是叫做想象一种生活形

式(Ｌｅｂｅｎｓｆｏｒｍ)ꎮ”“‘语言游戏’ (Ｓｐｒａｃｈｓｐｉｅｌ)这
个用语在这里是要强调ꎬ用语言来说话是某种行

为举止的一部分ꎬ 或某种生活形式 的 一 部

分ꎮ” 〔３４〕在维特根斯坦看来ꎬ在说明数学的语法

规则的特点时ꎬ我们需要的不是对人类精神状态

进行刻画ꎬ而应该从数学语言和实践之间关系的

角度观察数学实践本身ꎬ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消

除掉一系列关于数学本质的误解ꎮ “数学的必然

性取决于我们实施计算的方式ꎬ是我们训练、约
定的结果ꎮ 而不求助于任何物理的或抽象的实

在ꎮ 数学陈述的真在于使用ꎬ即它们在我们生活

形式的日常活动之中ꎮ” 〔３５〕数学的语法规则或游

戏的意义就在于使用之中ꎬ就在于我们人类每天

都必须用数学来解决实际的问题诸多活动之中ꎮ
人类经过无数次的数学计算实践训练ꎬ纠正相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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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错误ꎬ达成共识ꎬ形成相应的规则和系统ꎬ从而

使得数学公理与命题成为人类思维中最坚定不

可动摇的部分ꎮ
综上所述ꎬ维特根斯坦认为在数学基础的问

题上ꎬ流行的三大派观点中都充满了诸多认识论

的混淆ꎬ这些认识论的观点没有真正地从语法、
规则角度来阐明数学命题的本质ꎬ也没有从实践

角度理解数学活动本身ꎬ因而他们的理解都是很

成问题的ꎮ 相反ꎬ维特根斯坦要强调我们需要在

哲学语法上做到尽力澄清ꎬ只有这样才能拨开数

学基础问题产生的迷雾ꎬ才能促进数学基础问题

的研究ꎮ “哲学的清楚明白对于数学的发展产生

同样的影响ꎬ就像阳光对土豆芽的生长产生影响

一样ꎮ (在黑暗的地窖里ꎬ它们生长缓慢)ꎮ” 〔３６〕

数学的严格必然性与精确性并不在于逻辑ꎬ更不

在于人类心灵的精神过程ꎬ而在于人类需要数学

来完成各种各样的外在行为和实践之中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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